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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伯特利 603596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忠喜 张爱萍

电话 0553-5669308 0553-5669308

办公地址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泰山路

19号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泰山路

19号

电子信箱 investor@bt-auto.com investor@bt-auto.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550,595,839.06 2,762,350,639.45 2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815,187,329.47 1,099,290,801.41 65.1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4,524,688.62 26,238,729.83 31.58

营业收入 1,311,233,754.10 1,052,207,240.96 2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0,139,545.07 122,976,424.73 2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0,970,539.64 118,610,331.77 18.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1.01 14.01 减少3.0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33 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0.33 18.18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9,46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YUAN,YONGBIN

境 外 自 然

人

20.34 83,087,500 83,087,500 无

芜湖奇瑞科技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25 66,378,000 66,378,000 无

熊立武

境 内 自 然

人

12.87 52,578,000 52,578,000 无

芜湖伯特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8.12 33,189,000 33,189,000 无

安徽高新同华创业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4.42 18,043,500 18,043,500 无

王旭宁

境 内 自 然

人

4.39 17,940,000 17,940,000 无

芜湖市世纪江东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4.06 16,594,500 16,594,500 无

安徽高新金通安益二期创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3.38 13,800,000 13,800,000 无

唐山方舟实业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3.21 13,110,000 13,110,000 无

杭州创东方富锦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2.88 11,764,500 11,764,5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袁永彬（YUAN,YONGBIN）与芜湖伯特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为一致行动人；熊立武承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届满三十

六个月之内，在行使提案权以及在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时均与袁永彬

（YUAN,YONGBIN）意见保持一致；安徽高新同华与史正富为一致

行动人； 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同时为安徽高新同华、金

通安益二期及安徽高新毅达的有限合伙人；创东方富锦与创东方富润

为一致行动人，创东方富锦与创东方富润之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创

东方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世纪江东执行事务合伙人芜湖市江东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10%的股权。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公司将2018年定位于“跨上新平台，改善、创新、大发展！ ” ，上半年的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1,123.38万元，同比增长24.6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5,013.95万元，同比上升22.09%。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355,059.58万元，较期初增加28.54%，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181,518.73万元，较期初增加65.1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较期初增加较多，主要系

公司首次完成公开发行股票收到募集资金净额56,242.9万元，以及未分配利润增加15,013.95万元所致。

2、市场开拓情况

公司在稳固现有客户的基础上，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积极开发新客户，进一步优化客户结构。 2018年

1-6月，公司新增开发项目39项，涉及18个新车型，为公司带来新增客户8家。 同时，公司投产项目19个，涉

及11家客户。

3、新产品及新技术创新情况

公司加大研发投入，稳步推进新产品研发及量产交付。 为进一步提升新能源车辆的驻车安全性和可

靠性，公司在已有的Smart� EPB基础上自主研发、推出针对新能源车辆的又一款新技术产品“双控电子

驻车制动系统” ，并已同步运用到多款新产品开发中。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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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8年8月

30日上午10:00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为定期会议，会议

通知已于2018年8月20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袁永彬先生主持， 会议应出席董事9

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8�年 8�月 31�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8年8�月 31�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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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8年8月

30日下午13:30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8年8月20日以书

面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高秉军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半年报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

告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8�年 8�月 31�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8年8�月 31�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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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专项报告经2018年8月30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

●本专项报告为半年度专项报告，无须保荐机构出具专项核查报告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鉴证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433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4,086万股，发行价格15.1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61,698.6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5,

455.70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56,242.90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于2018年4月24日全部到位，华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华普天健” ）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并于2018年4月24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会验字〔2018〕3756号）。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实施以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年产60万套EPB，15万套气压ABS建设项目 20,000 15,500.00

2 年产200万套汽车盘式制动器总成建设项目 25,890 25,832.90

3 年产20万套液压ABS，10万套液压ESC建设项目 10,370 9,170.00

4 年产180万套制动系统零部件建设项目 5,740 5,740.00

合计 62,000 56,242.9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与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管理与监督等

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公司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于2018年4月25日分别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开设银行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与上述银行、保荐机构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芜湖伯特利电子控制系统有限公司于2018

年5月16日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开设银行专户，并与上述银行、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对公司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

理。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1、 截至2018年6月30日, 公司已使用首发募集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16,989.68万元 （含银行手续

费），具体各项目投入金额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已投入募集资金

1 年产60万套EPB，15万套气压ABS建设项目 20,000 6,070.14

2 年产200万套汽车盘式制动器总成建设项目 25,890 10,573.34

3 年产20万套液压ABS，10万套液压ESC建设项目 10,370 189.36

4 年产180万套制动系统零部件建设项目 5,740 156.84

合计 62,000 16,989.68

2、截至2018年6月30日，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39,253.22万元。

3、截至2018年6月30日，购买理财产品和结构性存款的金额为人民币37,000万元，利息收入及理财

产品收益0万元。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18年5月8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募投项

目先期投入资金进行置换的议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置

换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6,202.28万元。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额 预先已投入金额 比例

年产60万套EPB、15万套气压ABS建设项目 15,500.00 5,724.40 36.93%

年产200万套汽车盘式制动器总成建设项目 25,832.90 10,214.57 39.54%

年产20万套液压ABS、10万套液压ESC建设项目 9,170.00 107.62 1.17%

年产180万套制动系统零部件建设项目 5,740.00 155.69 2.71%

合计 56,242.90 16,202.28 28.81%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8年5月8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募集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将不超过38,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该投资额度在上述投资期限内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6月2日、2018年6月8日及

2018年6月1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的公告。

公司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购买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的相关文件，购买其发行的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五）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

2018年5月8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同意公司使用

首发募集资金5,00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芜湖伯特利电子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增资用于 “年产20万套液压

ABS、10万套液压ESC建设项目” 。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芜湖伯特利电子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已与保荐机

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5月10日和2018

年5月1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公告。 2018年6月7日已完成增资5,000万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能够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

情形。

三、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形。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和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31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半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6,242.9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218.8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989.6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2)-

(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年产60万套EPB、15万套气压

ABS建设项目

无 15,500.00 15,500.00 15,500.00 781.78 6,070.14 0 39.16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年产200万套汽车盘式制动器

总成建设项目

无 25,832.90 25,832.90 25,832.90 2258.68 10,573.34 0 40.93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年产20万套液压ABS、10万套

液压ESC建设项目

无 9,170.00 9,170.00 9,170.00 149.31 189.36 0 2.06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年产180万套制动系统零部件

建设项目

无 5,740.00 5,740.00 5,740.00 29.11 156.84 0 2.73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56,242.90 56,242.90 56,242.90

3,

218.88

16,989.68 0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18年5月8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募投项目先期

投入资金进行置换的议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16,202.28万元。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针对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发表了同意

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8年5月8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将

不超过38,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该投资额度在上述投资期限内可滚动使用。 公司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购买结构性存款的相关文

件，购买其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结余39,253.22万元，项目尚在建设期未达到适用状态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何为 独立董事

因出差外地通讯不畅未能参

与表决

___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旭蓝天 股票代码 00004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侯继伟（代） 刘莹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23号临5院东旭

大厦12楼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中路1011号鸿基大厦

27楼

电话 010-68296443 0755-82367726

电子信箱 SZ000040@dong-xu.com SZ000040@dong-xu.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568,223,818.72 3,217,041,198.02 1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17,407,499.25 151,503,597.20 76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07,816,518.58 152,046,648.84 36.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91,457,291.09 -1,340,993,958.40 93.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85 0.113 771.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85 0.113 771.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8% 1.37% 9.5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8,286,652,310.88 28,903,531,696.82 -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744,033,427.25 11,485,966,298.11 10.9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62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43% 420,222,307 273,972,602 质押 414,272,202

海富通基金－宁波银行－民生信托－中国民生

信托·至信167号宝安定增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基金、理财产品等 4.99% 66,666,666 0

新东吴优胜－广发银行－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基金、理财产品等 4.93% 65,942,774 0

泰达宏利基金－招商银行－国民信托－国民信

托·证通8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基金、理财产品等 4.75% 63,502,406 0

国泓资产－宁波银行－西藏信托－鼎证47号单

一资金信托

基金、理财产品等 4.75% 63,450,245 0

安信基金－浦发银行－陆家嘴国际信托－汇赢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基金、理财产品等 4.71% 63,026,045 0

方正富邦基金－民生银行－平安信托－平安财

富*汇泰187号单一资金信托

基金、理财产品等 4.51% 60,273,978 0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国民信托－国民信

托·证通7号单一资金信托

基金、理财产品等 4.48% 59,873,350 0

鹏华资产－平安银行－鹏华资产锦富1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基金、理财产品等 3.52% 47,077,812 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信托－东旭蓝天

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金信托

基金、理财产品等 2.84% 37,990,70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止报告期末，第一大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余前九名股东不存在一致行

动关系；尚未获悉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尚未获悉是否属于《上

市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

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土木工程建筑业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模式介绍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秉承“让天更蓝，让生活更美好” 的企业愿景，深耕绿色产业，巩固推进“新能源

+环保”的优越产业模式，致力于成为领先的环保新能源综合服务商。 公司凭借特有的商业模式、强大的

产业整合能力及市场开拓能力等优势，通过打造综合化服务平台，为客户提供智慧能源运营服务、生态环

境治理等一揽子绿色发展解决方案，业务发展逐渐进入增长快车道，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得以提升。

新能源业务方面，公司拥有光伏电站开发、施工建设、智能运维、技术研发等完整光伏发电体系，处在

行业产业链下游，整体并网发电量及备案项目总量已跻身行业第一梯队。除此之外，公司还搭建了光伏电

站智能运维管理平台，成为了专业的光伏电站开发商与运营商。 基于公司在光伏智能运维方面的技术和

经验，公司多元化智慧能源战略已逐渐落地，涵盖光伏燃气互补、发配售一体、冷热电联供、微电网等。

环保业务方面，公司在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发展的背景下，于2017年全面进入生态环保

行业，深耕绿色产业。 公司积极布局生态修复、流域治理、水处理、危废处理等领域，已先后中标了曲靖现

代农业示范园项目、墨江一水两污项目，招远流域生态治理项目、赣西危废处置等多个项目。 公司已在河

北安平、邢台、安徽金寨落地三个环保新能源综合服务试点，为园区提供绿色发展解决方案。

（二）公司所属行业政策及竞争情况

党的“十八大” 、“十九大” 以来，生态环保、清洁能源等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当前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

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壮大节能环保产业、

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2020年到2035年的阶段

性目标是：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公司当前布局的新能源及环保产业是契合国家发

展战略的正确选择。

上半年，新能源及环保产业均面临着政策环境调整，短期看行业发展步调或有所放缓，但长期而言，

必将为行业营造出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环境，并为优质企业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1、光伏新能源行业

近年来，在国家光伏产业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和大力支持下，我国光伏发电行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中国光伏产业主要产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是我国能同步参与国际竞争的新兴产业。 但从发展

现状而言，产业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的问题仍较为突出。 2018年度全球光伏市场增长，光伏制造技术升

级、产业链整合步伐加快、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成本持续下降，平价上网区域逐渐增多。为推动光伏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2018年5月3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出台《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

关事项的通知》，暂不安排2018年普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安排10GW左右的分布式建设规模，除光伏扶

贫项目外，其他新投运光伏电站项目标杆电价统一降低0.05元/千瓦时。

近几年，随着国家产业政策持续支持、光伏系统发电效率继续提升、光伏组件价格逐渐下降，行业新

进入者不断涌入，光伏行业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为抢占市场先机，争夺优势资源，同行业公司纷纷加快了

对光伏电站的投资进度。 公司自2015年进入光伏行业至今，已从光伏行业的追赶者，成长为具有一定规

模优势的光伏行业新秀。2018年5月，由365光伏主办的《2018全球光伏20强》系列排名中，公司首次进入

“2018年全球光伏企业20强（综合类）”及“2018年中国光伏电站投资企业10强” ，分别位列第17名和第

4位。 未来，公司将进一步提高电站持有规模，强化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

2、生态环保行业

十九大首次明确了实现美丽中国目标的时间点： “到2035年，我国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

标基本实现。 ”这意味着，在未来至少近20年的时间内，中国环保仍将处于大规模投入和治理阶段，环境

治理领域发展前景良好，市场潜力巨大。目前，园林类企业、建筑央企、水务和环保企业等纷纷选择进入环

境治理相关领域，行业竞争较为激烈。 公司自2017年进入生态环保领域，并通过严格的工程管控能力、强

大的资源协同效应、新能源联动发展等优势，接连取得了多方面的业务突破。 在2018年（第十六届）水业

战略论坛上，公司荣获“水环境治理运营服务年度成长奖” 。

在环保工程领域，各企业多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的模式开展业务。自2017年11月财政部

发布《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财办金[2017]92号，“92

号文” ）以来，PPP项目清理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不规范的项目被清理退库或整改，项目规范运行的长

期机制得以建立。 2018年上半年，财政部、国资委、央行等中央部委先后出台多份文件，包括《关于规范金

融企业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8]23号）和《关于规范金融机构

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号）等文件，对PPP项目在承接、运作、融资中的合法、合规性

提出更高要求，行业整体进入“冷静期” 。

（三）公司工程类项目的主要模式

截止目前，公司已取得了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电力行业（新能

源发电）专业乙级、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等多项经营资质等多项资质证书。 对于工程类项目，公司主

要采用EPC、PPP两种业务模式。 其中，EPC模式下的项目运作包含主要包括项目设计、设备采购、项目施

工、竣工验收等阶段；PPP模式下项目运作主要包含项目规划、项目设计、项目融资、项目实施、建设交付、

项目运营、项目退出等环节。

对于工程类业务，主要面临两类风险：受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或造成完成工期、质量要

求不能依约达成而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部分工程在工程结算之前需要垫付资金，并且回款周期较

长，公司存在工程应收款项不能按时回收的风险。 为此，公司在承接项目时会选择财政状况良好的合作

方，同时完善担保抵押等还款保障措施，加强项目建设管理及应收款项的管理，以保证及时收回到期的应

收款项。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本年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

得时点

股权取得成本

股权取

得比例

（%）

股权取

得方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末

被购买方的收

入

购买日至期末被购买方

的净利润

会理弘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8.4.1 10,000,000.00 100.00

非同一

控制企

业合并

2018.4.1

已支付对价，完成交接，实质控制被购

买方财务和经营政策

9,371,923.92 3,010,541.90

宁夏盛唐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8.4.1 1,000,000.00 100.00 2018.4.1

已支付对价，完成交接，实质控制被购

买方财务和经营政策

14,227,

477.95

6,075,266.00

张北弘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8.4.1 1.00 100.00 2018.4.1

已支付对价，完成交接，实质控制被购

买方财务和经营政策

11,314,

278.31

6,155,713.21

张北熠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8.4.1 400,000.00 100.00 2018.4.1 支付50%以上对价；实际控制

14,338,

149.77

4,876,890.34

吉林华众昊晟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2018.4.1 1,000,000.00 100.00 2018.4.2

已支付对价，完成交接，实质控制被购

买方财务和经营政策

7,740,928.93 2,722,922.36

承德晟烨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2018.4.1 1.00 100.00 2018.4.2

已支付对价，完成交接，实质控制被购

买方财务和经营政策

5,422,113.61 1,047,484.96

（2）合并成本及商誉

项目

会理弘吉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宁夏盛唐太阳能

科技有限公司

张北弘吉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张北熠彩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

司

合并成本

—现金 10,000,000.00 1,000,000.00 1.00 400,000.00

—其他应付款

合并成本合计 10,000,000.00 1,000,000.00 1.00 400,000.00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10,000,000.00 1,000,000.00 1.00 400,000.00

合并成本大于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份额的金额

续前表：

项目

吉林华众昊晟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承德晟烨光伏发电有限

公司

合计

合并成本

—现金 1,000,000.00 1.00 12,400,002.00

—其他应付款

合并成本合计 1,000,000.00 1.00 12,400,002.00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1,000,000.00 1.00 12,400,002.00

合并成本大于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份额的金额

（3）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资产、负债

项目

会理弘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盛唐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日账面价值 购买日公允价值 购买日账面价值 购买日公允价值

资产：

货币资金 2,236,555.72 2,236,555.72 4,610,431.73 4,610,431.73

应收票据 2,150,000.00 2,150,000.00

应收款项 22,004,068.35 22,004,068.35 40,837,909.42 40,837,909.42

预付款项 4,929,550.08 4,929,550.08 301,817.46 301,817.46

其他应收款 15,820,000.00 15,820,000.00 19,680,240.00 19,680,240.00

其他流动资产 36,149,124.27 36,149,124.27 48,826,130.82 48,826,130.82

固定资产 159,194,682.09 159,194,682.09 262,191,124.86 262,191,124.86

无形资产 1,897,090.42 1,897,090.42

长期待摊费用

负债：

应付账款 13,187,350.30 13,187,350.30 56,415,278.18 56,415,278.18

其他应付款 36,659,325.21 36,659,325.21 122,705,382.65 122,705,382.65

长期应付款 180,487,305.00 180,487,305.00 200,374,083.88 200,374,083.88

净资产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减：少数股东权益

取得的净资产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续前表：

项目

张北弘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张北熠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日账面价值 购买日公允价值 购买日账面价值 购买日公允价值

资产：

货币资金 14,959,784.67 14,959,784.67 4,826,970.31 4,826,970.31

应收票据

应收款项 16,631,140.93 16,631,140.93 12,880,301.92 12,880,301.92

预付款项 3,358,580.00 3,358,580.00 4,639,452.01 4,639,452.01

其他应收款 11,000,000.00 11,000,000.00 19,357,195.93 19,357,195.93

其他流动资产 22,846,800.67 22,846,800.67 55,671,381.83 55,671,381.83

固定资产 137,839,577.80 137,839,577.80 317,735,210.18 317,735,210.18

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4,019,791.70 4,019,791.70

负债：

应付账款 18,467,640.00 18,467,640.00 21,901,983.43 21,901,983.43

其他应付款 56,882,580.00 56,882,580.00 117,064,035.00 117,064,035.00

长期应付款 135,305,454.77 135,305,454.77 275,744,493.75 275,744,493.75

净资产 1.00 1.00 400,000.00 400,000.00

减：少数股东权益

取得的净资产 1.00 1.00 400,000.00 400,000.00

续前表：

项目

吉林华众昊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承德晟烨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购买日账面价值 购买日公允价值 购买日账面价值 购买日公允价值

资产：

货币资金 2,512,339.38 2,512,339.38 19,018,191.62 19,018,191.62

应收票据

应收款项 19,684,070.72 19,684,070.72 9,644,126.54 9,644,126.54

预付款项 78,343.95 78,343.95 1,862,172.68 1,862,172.68

其他应收款 5,844,300.00 5,844,300.00 4,474,143.27 4,474,143.27

其他流动资产 22,732,445.14 22,732,445.14 20,021,442.74 20,021,442.74

固定资产 114,393,914.98 114,393,914.98 91,562,369.20 91,562,369.20

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2,283,750.00 2,283,750.00

负债：

应付账款 28,330,478.32 28,330,478.32 25,768,532.53 25,768,532.53

其他应付款 31,939,622.41 31,939,622.41 6,458,696.55 6,458,696.55

长期应付款 103,975,313.44 103,975,313.44 116,638,965.97 116,638,965.97

净资产 1,000,000.00 1,000,000.00 1.00 1.00

减：少数股东权益

取得的净资产 1,000,000.00 1,000,000.00 1.00 1.00

2、本期新设增加的孙子公司

公司名称 公司关系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直接 间接

建平县旭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1,000.00

莱芜市旭蓝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100.00

景德镇旭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100.00

中方县旭弘电力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100.00

大庆市萨尔图区宝蓝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90.00 100.00

大庆市萨尔图区宝东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90.00 100.00

景县旭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100.00

巴州正旭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100.00

安达市旭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90.00 100.00

安达市旭蓝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90.00 100.00

大庆市红岗区旭峰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90.00 100.00

大庆市红岗区旭通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90.00 100.00

大庆高新区旭宏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90.00 100.00

大庆高新区旭扬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90.00 100.00

南阳永召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1,000.00

营口旭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100.00

麦盖提旭蓝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100.00

驻马店市旭蓝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100.00

巩义市旭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100.00

丹东市旭弘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100.00

乌兰察布旭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100.00

洪洞旭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100.00

安达市招蓝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90.00 100.00

安达市旭宁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90.00 100.00

肇东市锦旭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90.00 100.00

营口旭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100.00

深圳旭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2,000.00

临沂旭辉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级子公司 100.00 100.00

张北旭弘电力有限公司 三级子公司 100.00 100.00

3、本期减少合并范围

本公司子公司茶陵县旭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绵阳旭日新能源有限公司、杞县旭蓝新能源有限公

司、宜兴弘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池州旭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凤阳旭阳新能源有限公司、贵溪量子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临朐晟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蕲春县旭春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乌兰县熠彩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宜昌市东旭猇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营口市旭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省泰泉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仙桃泰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会理弘坤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已于本报告期注销，

全资子公司四川东旭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向中建投信托·涌泉【22】号（东旭电力）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融入

的信托资金已于本报告期偿还。 子公司郑州绿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陕西宝安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惠东县宝安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惠东县宝安金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西安深鸿基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深圳市凯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凯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龙岗鸿基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广东华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惠州市立信通实业有限公司、惠州市联合立信实业有限公司、

惠州市德新房地产有限公司、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昆明东旭启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中商东

旭置业徐州有限公司、湖南宝安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莞市宜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莞宝安鸿

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旭蓝天置业（北京）有限公司、漳州市盛华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福州东旭

泰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福建恒达投资有限公司、芜湖旭湖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云南泰泉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庆元县旭元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嵊州浙旭置业有限公司、厦门东旭启德置业有限公司，衡水

旭泽城镇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已于本报告期出售。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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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8年8月28日以

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通知，2018年8月30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1人，实际

参与表决董事10人，独立董事何为先生因出差外地通讯不畅未能参与表决。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侯继

伟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详见同日披露的《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 审议通过了《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同日披露的《东旭蓝

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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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三、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8年8月28日以

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通知，2018年8月30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

决监事3人,�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苏国珍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四、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3、 审议通过了《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认真审核，全体监事认为：

董事会编制和审议《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 审议通过了《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认真审核，全体监事认为：

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实际情况。

2018年上半年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监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要求。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平庄能源 股票代码 00078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建忠 尹晓东、高旭波

办公地址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哈河街平

庄能源公司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哈河街平

庄能源证券部

电话 0476-3328279 0476-3324281

电子信箱 pznyzjz@163.com

pznyyxd@163.com、pznygxb@163.

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元） 1,084,677,076.28 1,219,558,81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104,258.40 135,597,71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7,097,426.92 136,487,051.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66,602,574.76 410,179,415.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1% 3.25% -3.7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5,397,348,593.14 5,897,454,983.21 -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415,934,666.30 4,606,960,182.55 -4.1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9,589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1.42% 622,947,287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2% 9,299,400 0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0% 9,110,401 0

穆俊霖

境内自然

人

0.31% 3,188,880 0

黄丽

境内自然

人

0.27% 2,720,000 0

姚建平 境内自然人 0.21% 2,144,580 0

李加云 境内自然人 0.20% 2,004,700 0

徐巍 境内自然人 0.20% 2,000,000 0

甘斌 境内自然人 0.16% 1,671,900 0

郝军扬 境内自然人 0.16% 1,600,95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公司其余股东未知其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十大股东中，股东“姚建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64400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80180股，合计持有2144580股；股东“徐巍” 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000000股；股东“甘斌”

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6719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

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本公司主营业务为煤炭开采销售，公司煤炭品种为老年褐煤，变质程度低，为优质动力褐煤，多用于

发电、生产、取暖及民用。 今年以来，公司以推进“两全、四效”（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企，安全高效、

提质增效、降本提效、创新创效）为主线，以“保A争优” 为目标，推进“2461” 工作方略深入实施，较好地

完成了各项指标任务。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5亿元，同比下降11.06%；实现净利润-0.23亿元，同比下降117.04%。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53.97亿元，比年初减少8.48%；所有者权益44.16亿元，比年初减少4.15%。上半年煤

炭销售结构为地销煤销量占74.66%，市场煤销量占22.76%，电煤销量占2.58%。

2018年上半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出现亏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

因：

一是公司2018年上半年， 煤炭平均销售价格下降和销售数量减少， 煤炭平均销售价格为335.80元/

吨，与上年同期342.32元/吨相比下跌6.52元/吨，下跌幅度1.90%，减少煤炭销售收入1,719.54万元。 上半

年，煤炭销售数量为263.92万吨，与上年同期284.62万吨相比减少20.70万吨，减少幅度7.27%，减少煤炭

销售收入7,087.36万元。

二是受去产能政策及资源枯竭的影响，公司古山矿关闭，现处于人员安置分流阶段，以致公司内养职

工人数增多。 上半年，公司预进内养职工辞退福利约9,000万元。

三是公司西露天矿由露天开采方式转井工开采尚未取得相关部门批复， 上半年仍处于停产阶段，相

应支出部分矿井维护费用。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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